
为进一步促进人口发展，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

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，在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中，

贡献医保担当。通过提高我市参保职工生育保险待遇水平，

对促进人口发展，提高生育率，发挥生育保险的助理器作用。

我们按照鼓励生育、支持生育普惠原则，提高产前检查费定

额标准；按照鼓励多生、支持多生，将单胎、二胎、三胎统

一的生产费用定额标准，采取梯次化提高生产费用标准。具

体政策标准如下：

一、提高职工产前检查费标准。将职工产前检查费定额

标准由 1000元调整为 1500元。

二、提高职工生育医疗费定额标准。将职工二胎生育医

疗费定额标准提高 500 元；三胎生育医疗费定额标准提高

1000元。

女职工因生育二胎，生产所发生的住院、检查、接生、

手术、床位、药品等费用，定额支付标准如下：

生产方

式

定额标准（单位：元）

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

顺产 3500 3100 2700

侧切顺产 3800 3300 2900
侧切吸引

产
4100 3500 3100

侧切产钳

产
4300 3700 3300

剖腹产 4500 4000 3500

妊高征 6000 5500 5500



女职工因生育三胎，生产所发生的住院、检查、接生、

手术、床位、药品等费用，定额支付标准如下：

生产方

式

定额标准（单位：元）

三级医院 二级医院 一级医院

顺产 4000 3600 3200

侧切顺产 4300 3800 3400
侧切吸引

产
4600 4000 3600

侧切产钳

产
4800 4200 3800

剖腹产 5000 4500 4000

妊高征 6500 6000 6000

以上调整自 2024年 9月 1日起实施。


